
國道客運路線申請經營審議作業原則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二月六日交通部交路八四字第０００八四八號函訂頒

一、申請及作業程序：
    提出「需求申請」↓召開「需求申請」審議↓核定開放路線↓公告↓受理「經營申請」↓「經營申請」評選↓核准籌辦（流程表如附

件一）。

二、提出「需求申請」：
（一）由業者根據市場需求狀況規劃營運路線，填具「國道客運路線需求申請表」（如附件二），詳述申請理由，並檢附具體營運計

畫、財務計畫及站場規劃等資料，自行規劃營運路線。
（二）由公路主管機關根據整體大眾運輸發展政策需要，自行規劃營運路線。

三、「需求申請」審議：
（一）業者依前項規定填具需求申請表並檢附完整資料之申請案件，由交通部路政司彙整後，送請交通部國道路運路線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審議委員會），依大眾運輸需求狀況進行審議，決定是否開放業者申請經營。
（二）審議委員會召開需求申請審議會議前，應請省、市公路主管機關先就所送需求申請案件，提供運輸市場相關經營現況資料及說

明。必要時得舉辦公聽會，邀請相關公路主管機關、地方政府機關、公路汽車客運業者代表、申請者及消費者代表等列席陳述
意見。

（三）需求申請之審議，得由委員三至五人成立專案小組，先就申請案件進行初審，並將初審意見提送審議委員會。
（四）審議委員會之召開時間，由召集委員定之，以一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並視申請案件多寡增減之。
（五）案件審議順序按申請時間先後及案件關聯性依序辦理。不符國道客運路線型態之申請案件，或未提出具體營運計畫、財務計畫

及站場規劃資料者，不予提送審議。

四、核定開放路線：
（一）經審議委員會審查認符合大眾運輸需要之國道客運路線需求申請案件，應以公告方式徵求有意願之業者接受評選，審議委員會

並得視需要酌予變更原始規劃路線核定之。
（二）審議所通過之開放申請經營路線，以「起點名稱」─「上交流道名稱」─「國道名稱」─「下交流道名稱」─「迄點名稱」之格

式核定之，其中：
    1.起（迄）點以市、鎮、鄉、習慣性地名或轉運中心為原則。
    2.上（下）交流道以起（迄）點附近之交流道為原則，惟情形特殊者不在此限。



    3.省、縣（鄉）道及市區道路部分之地區動線，由申請經營者視個別場、站地點及營運需要依法自行規劃之。
（三）起迄點均在同一都會區內（國道路線部分未超越收費站範圍），或地方路線長度超過國道客運路線者，得由地方公路主管機關

核辦，報交通部路政司提送審議委員會備查。

五、公告：
（一）公告內容應說明開放申請經營路線、經營許可期限、申請辦法、申請期限及重要注意事項等（公告範例如附件三）。
（二）公告由交通部刊登於主要報紙媒體（二至三天）。

六、受理「經營申請」：
    由交通部路政司受理，並以書面申請為限。

七、「經營申請」評選：
（一）依公路法相關規定採公平、公正原則進行審議。公告後新提出而未經專案小組評核之申請案件，得比照需求申請案處理方式辦

理，審議過程並得視需要通知申請人列席說明。
（二）同一客運路線，多家業者合乎法定條件時，評選其最優者（不限以一家為最優）。

八、核准籌辦：
（一）新申請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者，其籌辦期間依現行公路法規定，自核准之日起六個月內應完成，必要時得延長籌辦時間半年。

現營業者核准籌辦時間比照辦理之。
（二）經核准籌辦之營運路線，自核准籌辦之日起（以交通部核准公文發文日期為準）二年內不受理同一路線之申請經營。惟未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籌辦，或營運後經營不善者，不在此限。

九、經營許可：
    五年為限，以營運路線許可證所載效期為準，且非屬專營許可性質。
�





附件二 
國    道    客    運    路    線    需    求    申    請    表



申 請 人

地
    址

電
    話

申請路線

現營公司： 每日班次
（往返合計）車輛數 平均車齡

肇事及違規
紀錄

普通車（無空調）

中興號級

同一路線
有無現營
業者經營 □有

□無

車
　
　
型

國光號級

申　　請

理　　由

※填表說明：
每一申請路線填寫一份。

  申請路線項請註明上下交流道名稱。
  「同一路線有無現營業者，及現營狀況」乙欄，由申請人先行填寫後，請公路監理機關     

查填。
  「申請理由」欄，如有現營業者，請詳述其無法適應大眾運輸需要之理由；如無現營業     

者，請敘述合乎運輸需要之理由。
  申請理由欄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加伸；併請檢附具體營業計畫、財務計畫、站場規劃及
相關資料（乙式二十份）

  ※本表連同相關附件，請備文（具名簽章）函送交通部路政司。


